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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下半年“两代表”集中联系社区

在玉屏举行
10月 25 日下午，2018 年下半年党代

表、 人大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动在玉屏居

委会举行。 市人大代表徐毅、区人大代表祝

华、魏思涛、区党代表方卫星和玉屏、友谊、

遵义居民区民 15 名党员群众代表、 书记、

联络员共同参与。 群众代表在发言中反映：

遵义路 390 弄门口因拆违后闲置了一处空

地，希望有关部门能出一套方案进行规划，

有效利用。 随着体操中心拆除，周边缺乏大

超市，居民购物不便，希望有关部门弥补这

一“空白”。

“两代表”认真听取意见。 会后赴遵义

路 390弄门口进行了现场视察。

（遵义居委会）

各工会联合会

相继召开四届一次职工代表会议

10月 16 日下午，天山路街道总工会第

一家小区工会联合会的换届选举在天支居

民区召开。 小区工会联合会的社区职工代

表 32人参加代表会议。 会议选举了沈荣珍

等同志组成的天支小区工会联合会第四届

工会委员会成员。

10月 19日下午，遵义小区工会联合会

第四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在居民区活动室

召开。 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新一届小区工会联合会主席、委员。

同日， 天山小区工会联合会四届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在天山居委会召开， 会议由

居民区干事长吴萍主持。 选举李娜同志当

选为本届工会主席，吴萍、陈靓波同志当选

为本届工会委员。

10月 23日上午，纺大小区工会联合会

第四届第一次职工代表会议在纺大小区活

动室召开，社区单位代表和沿街商铺代表等

26位正式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应平

为工会联合会主席，吉培琪、张浩（环东华智

尚源总经理）为小区工会联合委员会委员。

（街道总工会、遵义、天山、纺大居委会）

纺大计生协接受第三方评估
10 月 26 日，纺大居委计生协“会员之

家” 接受了上海市计生协会聘请的第三方

社会组织的规范化评估。 评估机构通过“组

织建设、会员管理、活动宣传、设备设施、调

查问卷” 五个方面的材料审查和现场实地

查看，顺利通过评估。

在评估过程中，居民区总支书记应平向

评估人员介绍了居民区概况，居民区计生协

会秘书长程老师对评估资料进行了解释和

解答。

（纺大居委会）

友谊请“仙逸”上门传经
10月 15日，友谊党总支特邀仙霞街道

仙逸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为友谊居民区党员

同志作了一场关于自治建设的精彩演讲。仙

逸居民区先后荣获全国科普示范小区、全国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上海市文明小区、上海

市居委会自治家园示范点等称号。仙逸居民

区有 118 个楼组，党总支以“三自治”为抓

手（楼组自治、团队自治、社区共治），努力

构建服务型党组织， 培养出一支 “一岗多

能”的党员队伍。

友谊党总支表示， 汲取仙逸成功经验，

以民主自治为抓手，在服务基层群众上下功

夫；以党总支掌舵为切入点，在培育自治组

织上做文章。

（友谊居委会）

纺大求知班开学
10月 20 日， 纺大居委举办爱心求知辅导

班秋季开班典礼，居委干部、关工委老师、东大

志愿者及家长陪同参加。仪式上，居委会与东大

服装学院科学商店还签署了合作协议。 图为仪

式后举行的“雨中伞，诗中扇”活动。

（纺大居委会）

沧桑巨变看天山
10月 25 日， 天山居民区党总支组织小区

党员骨干在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举办“沧桑巨变

看天山、凝心聚力迎进博”主题活动。 党员同志

们听取“天山一条街”的历史变迁。图为总支书

记李娜主持活动。

（天山居民区）

三村党员看展览
10月 17 日下午， 三村居民区党总支组织

党员骨干到上海展览馆参观“勇立潮头———上

海市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展”。 观展结

束，党员同志在留言条下写下了喜悦与感慨。图

为党员同志合影留念。

（三村居委会）

新光与“龙骏”签约
10月 17 日重阳节当日， 新光居委会与共

建单位龙骏集团举行了签约仪式。随后，龙骏集

团的员工和居委干部对社区的困难老人进行了

上门慰问， 给新光居民区的困难老人们带来温

暖。 图为签约现场。

（新光居委会）

消费提醒

为更好服务消费维权工作开展，充分发挥

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等部门消费维权工作优

势，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社区晨报》开

辟专栏，向广大消费者发出网购需谨慎的消费

提示。

理财变借款 签下合同维权难

某投资公司以“免费听讲座送礼品”的形

式邀请 70 岁的王女士等多位老年消费者参

加理财讲座。 该公司宣传购买其理财产品,高

利息,低风险。王女士听信工作人员介绍,签合

同时没有细看内容,结果回家后才发现经营者

与她签订的是借歉合同。 合同到期后,经营者

无法还款。 王女士认为该公司是非法集资,但

有自己签字的书面借款合同,难以证明此公司

有违法行为。

【消费风险提示】

针对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涉及金融方面的

非法集资、 理财产品虚假宣传等是其中之一。

有关专家提醒老年消费者:

一、购买理财产品要牢记五个“不等于”,

即:银行理财不等于储蓄存款,预期收益不等于

实际收益 ,口头宣传不等于合同约定 ,别人说

“好”不等于适合自己,投资理财不等于投资发

财。

二、 清晰了解理财产品的发行与签约机

构、保本与否、投资方向、预期收益率等信息 ,

一定要明确自己所购买的产品类型,避免某些

销售人员以“存款、理财产品”名义推销保险。

三、防范以赠礼、返佣等为由进行销售。买

保险赠送礼品、返还佣金等行为是法律明令禁

止的,如果保险公司或者销售人员对赠礼进行

承诺又不予兑现的消费者要求兑现,法律是不

予支持的。

四、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

和对投资收益的需求,清醒应对风险,进行多元

化投资。

保健食品非药品慎重购买

钱先生应邀参加某生物公司组织的老人

茶话会,自称是国家级老中医的“医生”诊断

其有中毒、肝上火等病症,并推荐其购买某品

牌药品,在对方的游说下,钱先生花了 74580

元买了 5 盒。 回家后钱先生发现所购是保健

食品而非药品,忙打电话要求退货,但遭对方

拒绝,无奈之下投诉至当地消委会。 经消委会

工作人员认真调解,最终商家同意全额退款。

【消费风险提示】

以保健食品冒充药品进行虚假宣传忽悠

其购买,是针对老年人的又一消费陷阱。 有关

专家提醒老年消费者:

一、保健食品是特殊食品,不能替代药品,

法律法规禁止宣传保健食品有疾病治疗、预防

作用,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以免贻误病情。

二、保健食品不能替代其他食品 ,过度服

用保健食品反会损害健康。

三、选购保健食品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

健食品标志(蓝帽子)及批准文号,相关产品信

息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

四、遇到“套近乎”的推销者 ,老年人要高

度警惕尽量远离,更不要把联系电话和家庭地

址透露给对方,最好与家人商量或咨询医生后

再决定是否购买。

五、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健食品并注意

查验商家是否证照齐全。最好选择知名度高信

誉度好的商家购买,切忌通过传销等非法途径

购买。 六、购买时注意索要发票,收集保留好宣

传资料，一旦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可将相关票

据、资料等作为维权证据。

（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老人消费需谨慎，别人说“好”莫盲从


